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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黃暐智
電話：02-7736-5990
電子信箱：jacky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綜(六)字第11401256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客家委員會來函 (A09000000E_1140125660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客家委員會「客家影像畢業製作孵育計畫」徵選活

動，請惠予協助宣傳及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客家委員會114年11月26日客會傳字第11468006481號函

辦理(檢附原函影本)。

二、客家委員會為協(補)助學生結合客家題材進行畢業創作影

像，特辦理旨揭活動，參賽對象為高中(職)以上畢業製作

學生，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報名期限自115年6月1日至20日

止。

三、旨揭活動可自訂與客家相關主題創作，將選出10件優秀作

品，每件獲得新臺幣(以下同)50萬元輔導金，成品優異者

另額外提供首獎獎金20萬元、優選10萬元、佳作5萬元及客

語表現評審團特別獎15萬元，總獎金共計565萬元，活動簡

章、相關報名及比賽事宜詳見客家委員會官網

(https://pse.is/8cqv6c)，倘有相關疑義請洽客家委員會

簡琬真小姐（電話：02-89956988＃318）。

四、另請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知轄屬學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國立嘉義大學

1140017352　114/11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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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

32



1140125660 收文日期:114/11/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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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家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7樓
聯絡人：簡琬真
聯絡電話：89956988#318
電子信箱：ha0615@mail.hakk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客會傳字第114680064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活動簡章 (A55000000A114680064801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客家影像畢業製作孵育計畫」徵選活動簡章1

份，請惠予協助宣傳，並鼓勵所轄高中(職)以上學校踴躍

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為協(補)助國內高中(職)、大學校院影視相關科(系、

所)學生結合客家題材進行畢業創作影像，特辦理旨揭活

動，參賽對象為高中(職)以上畢業製作學生，具中華民國

國籍，報名期限自115年6月1日至20日止。

二、本活動可自訂與客家相關主題創作，將選出10件優秀作

品，每件獲得新臺幣(以下同)50萬元輔導金，成品優異者

另額外提供首獎獎金20萬元、優選10萬元、佳作5萬元及客

語表現評審團特別獎15萬元，總獎金共計565萬元，相關報

名及比賽事宜詳見本會官網(https://pse.is/8cqv6c)。

三、檢附活動簡章1份，請貴部（局、處、委員會）轉知各大專

院校、高級中等學校及相關單位等，並鼓勵踴躍報名參

加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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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教育部、各縣市政府客家事務專責機關、教育局(處)
副本：

05


